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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  
 
  陳恒鑌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委員

同意無須選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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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FH CR 3/3231/16、立法會LS82/16-17、
CB(2)1823/16-17(02) 至 (03) 及 CB(3)687/16-17
號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澄清甚麼情況會構成在私營醫療機構
提供醫療服務，特別是假如註冊醫生

或註冊牙醫 (視乎情況而定 )並不在有
關處所現場，這會否致使相關服務不

被視作醫療服務；  
 
(b) 說明會否對受《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 ")規管的私營醫療機構
施加護理要求；若會，將施加哪些要

求；  
 
(c) 說明根據條例草案第 71條成立的私營

醫療機構投訴委員會，將如何處理針

對某私營醫療機構的對機構投訴，而

當中涉及醫護專業人員的失當行為；

及  
 
(d) 有關條例草案附表 2所列的不同種類

的專門服務及可在日間醫療中心施行

的相應醫療程序，  
 

(i) 回應委員就第 5項提出的關注，即
該附表第 2欄下的描述現時採取的
草擬方式，遠不足以清晰界定甚麼

會構成該附表第 1欄所列的血液透
析服務的種類的相應醫療程序；及  

 
(ii) 說明衞生署署長會否在根據條例

草案第 102條發出的實務守則中，
指明血液透析服務的種類的某些

相應醫療程序只可在醫院施行；若

會，將涵蓋哪些醫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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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4.  委 員 同 意 法 案 委 員 會 應 在 第 二 次 會 議

(日期待定 )聽取公眾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法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定於 2017年 10月 9日上午 9時
舉行。 )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4時2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1 月 16 日  



附件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7年 7月11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選舉主席  
 
000443 - 
000637 

張宇人議員  
邵家輝議員  
黃定光議員  
 

選舉主席   

議程第 II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638 - 
000717 
 

主席  致開會辭   

000718 - 
00131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私營醫療機構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 ")。  
 

 

001320 - 
001912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要求加快就私營醫療

機構實施新規管制度。  
 
政府當局回答麥美娟議員的詢問

時闡述條例草案第 9部和食物及衞
生局於 2017年 6月 14日發出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FH CR 
3/3231/16)第 23段 載明的過渡 安
排，特別是附表護養院豁免申請及

日間醫療中心牌照或診所牌照的

申請，可於某段指明期間內提出，

而 該 段 期 間 將 會 由 衞 生 署 署 長

("署長 ")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  
 
麥美娟議員詢問，根據條例草案，

僱用註冊醫生提供醫學美容服務

的美容中心，是否必須在領有牌照

的情況下運作。政府當局回答時表

示，條例草案建議規管涉及註冊醫

生或註冊牙醫執業的處所。美容中

心如符合條例草案下的 "日間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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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中心 "或 "診所 "的涵義，便必須在
領有日間醫療中心牌照或診所牌

照 (視乎情況而定 )的情況下運作。 
 

001913 - 
002448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支持就私營醫療機構

推出新的規管制度。  
 
陳志全議員詢問，在現行及新的規

管制度下，私家醫院可否拒絕向病

人提供醫療服務。政府當局回答時

表示：  
 
(a) 根據現行的《私家醫院、護養

院及留產院實務守則》，私家

醫院須提供優質和切合病人

需要的服務，並充分考慮病人

的安全。倘若私家醫院未能為

病人提供醫療服務，以滿足他

或她的醫療需要或期望，院方

應就這方面向有關病人清楚

解釋，並建議他或她前往其他

醫護機構接受適當的治療 (如
適用 )。如有必要轉介或轉移
病人往另一間機構，有關的私

家醫院應提供服務，以照顧病

人的迫切護理需要；及  
 
(b) 根據條例草案，署長可就多項

事宜發出實務守則，包括關於

保障在私營醫療機構接受醫

護服務的個人的健康及利益

的任何事宜。條例草案並訂立

兩層的投訴管理制度。在該制

度下，私營醫療機構 (包括私
家醫院 )須設立第一層處理投
訴程序，以處理接獲的針對該

機構的投訴，而未能解決的投

訴將會在第二層交由獨立的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投 訴 委 員 會

("投訴委員會 ")處理。  
 

 

002449 - 
003030 

主席  
陳沛然議員  

陳沛然議員歡迎當局提交條例草

案，並認為法案委員會應在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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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  會議上，聽取有興趣的各方對條例

草案的意見。  
 
陳沛然議員問及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2項及第 4項分別列載的內窺鏡
程序種類及化學療法種類的相應

醫療程序。該附表列明在無需留醫

的情況下施行而被歸類為附表醫

療程序的醫療程序。對此，政府當

局表示：  
 
(a) 胃鏡和大腸鏡屬第 2(b)項下

的 "涉及入侵無菌體腔或腸
胃管道的內窺鏡程序 "，而
第 4項的化學療法則指通過
注射途徑施行細胞毒素，不論

治療目的為何；及  
 
(b) 當局根據私營醫療機構規管

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界定

在日間醫療中心進行的高風

險醫療程序工作小組 ("工作
小組 ")的建議編訂附表 2。工
作小組的成員包括督導委員

會成員，以及來自香港醫學專

科學院及其屬下學院、醫生組

織和其他相關團體的增選成

員。  
 

003031 - 
003605 

主席  
陳健波議員  
政府當局  

陳健波議員提到，私家醫院服務收

費高昂的問題長期存在，近年這些

收費的增幅更超過通脹。他關注條

例草案下有何措施提高私家醫院

的收費透明度，以及政府當局有否

諮詢香港保險業聯會，確保該等措

施取得成效。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訂

明，私家醫院的持牌人須設立服務

費用預算制度，以就署長指明的治

療及程序，提供該醫院的費用及收

費的估算。2016年 10月，政府當局
聯同香港私家醫院聯會推出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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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自願性質的先導計劃，以試行多項

安排，包括提供指明的常見及非緊

急 治 療 或 程 序 的 服 務 費 用 預 算

("先導計劃 ")。政府當局將一如既
往，繼續致力就這方面收集各持份

者 (包括香港保險業聯會 )的意見。 
 

003606 - 
004342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麗芸議員歡迎就私營醫療機構

推出新的規管制度。蔣議員詢問私

營 獸 醫 診 所 會 否 受 條 例 草 案 規

管。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不會。  
 
蔣麗芸議員詢問，條例草案就醫生

獨自執業診所或兩間診所的醫務

行政總監所建議的在香港註冊年

期規定，與就一組診所的醫務行政

總監所建議的規定並不相同，當中

的理由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條例草案第

53(4)條，任何人不得同時在超過
2間日間醫療中心或診所，擔任
醫務行政總監，除非屬條例草案

第 53(5)條所指的情況，即該人根
據條例草案第 50條獲委任，擔任由
同一持牌人同時營辦 3間或多於
3間的診所的醫務行政總監。鑒於
由同一持牌人同時營辦 3間或多於
3間的診所的營運模式有所不同，
故當局建議任何人如符合若干條

件，包括該人是在香港註冊不少於

10年的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方可
擔任該等診所的單一醫務行政總

監。在這情況下，持牌人必須為該

等診所成立醫務顧問委員會，以及

為每一間該等診所，委任一名在該

診 所 應 診 的 註 冊 醫 生 或 註 冊 牙

醫，協助該總監進行該診所的日常

管理。  
 
蔣麗芸議員詢問建議的醫務顧問

委員會的組成和職能。政府當局回

答時表示，醫務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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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中，須有最少半數屬註冊醫生或註

冊牙醫，其中須有最少一名註冊醫

生，是並非受僱於有關的一組診

所，亦非在該組診所執業。醫務顧

問委員會的職能包括就在該等診

所提供服務的醫護專業人員的資

格，以及其臨牀診治職責的劃分，

向持牌人提供意見。  
 

004343 - 
004952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關注私家醫院就相同

醫療用品的收費，會視乎病人入住

的病房等級而定。他促請政府當局

規管這做法或私家醫院訂定醫療

用品收費的透明度。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其原意並不

是要規管私家醫院的收費水平及

定價手法。然而，條例草案制訂了

規管措施，提高私家醫院的收費透

明度。此外，政府當局會繼續鼓勵

私家醫院以套餐式收費提供更多

服務，給予病人合理程度的信心，

能夠預計得到醫院服務的支出總

額。  
 

 

004953 - 
010654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梁國雄議員  

麥美娟議員認為，法案委員會應在

日後的會議上，聽取有興趣的各方

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麥美娟議員詢問，如並非受僱於美

容中心的註冊醫生在有需要時會

在該中心的處所提供醫療服務，則

根據條例草案，該中心是否必須在

領有牌照的情況下運作。梁國雄

議員詢問，如美容中心僱用註冊醫

生向其顧客提供口頭健康建議，會

否受到規管。  
 
政府當局的答覆如下：  
 
(a) 條例草案界定 "醫療服務 "為

就某病人而言，指 "由註冊醫
生或註冊牙醫對該病人作醫

療診斷、治療 (急救治療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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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或護理 "。在條例草案第 9條列
明的條件的規限下，註冊醫生

為促進健康而在臨時場地提

供的醫療諮詢，或會被視作條

例 草 案 所 指 的 外 展 醫 療 服

務；及  
 
(b) 就麥美娟議員的問題，答案是

肯定的。此外，有關的美容中

心的營辦人須確保用以提供

醫療服務的處所，與並非為該

機構所合理附帶的目的而設

的任何處所，在結構上分隔，

前 者 並 有 直 接 而 分 開 的 入

口，該入口並非與後者共用，

而進入前者亦不需通過後者。 
 
麥美娟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設立網

頁，就常見的手術或程序提供每間

私家醫院的收費表，讓病人容易取

得這些資料，以作比較。對此，政

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規定私家醫

院的持牌人須公布署長指明的治

療及程序的過往費用及收費的統

計數據。當局已鼓勵私家醫院在先

導計劃下，就衞生署建議的指明常

見治療或程序採取這做法。  
 
梁國雄議員認為，哪些治療及程序

的過往費用及收費的統計數據必

須予以公布，並未在條例草案中訂

明，而是待條例草案通過後由署長

指明，無須經立法會審議，這安排

有欠理想。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鑒於醫科執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建

議的安排將方便日後更有效率地

作出修訂。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就

公眾關注的相關事宜作出任何重

大修訂前，會在適當情況下諮詢立

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  
 
麥美娟議員關注建議的投訴委員

會委員人數 (即不少於 24名而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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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於 48名委員 )是否足夠在合理的時
間內處理對機構投訴。對此，政府

當局表示難以在這階段估計投訴

委員會會接獲的對機構投訴數目。 
 

010655 - 
011908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支持加強規管私營醫

療機構的方向。他詢問，若有 5名
或以上註冊醫生為合租租戶，共用

一個處所，但互不參與各人的執

業，他們可否獲豁免，不受規管。 
 
政府當局作出否定的答覆，一如小

型執業診所的情況，所有有關的註

冊 醫 生 均 須 負 責 管 理 上 述 的 診

所。條例草案建議有關的持牌人須

委任醫務行政總監掌管該機構的

日常管理。然而，政府當局歡迎委

員就構成小型執業診所，並可根據

條例草案就其要求發出豁免書的

診所的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人數

提出意見。  
 
郭家麒議員關注當局未有就美容

中心設立發牌制度。對此，政府當

局重申，符合條例草案所指的 "日
間醫療中心 "或 "診所 "的涵義的美
容中心，必須在領有日間醫療中心

牌照或診所牌照的情況下運作 (視
乎情況而定 )。  
 
郭家麒議員關注私家醫院的管治

委員會並無公眾參與。蔣麗芸議員

詢問私營醫療機構牌照申請人須

符合的要求。政府當局回答時表

示，條例草案建議私家醫院的持牌

人必須為由一個董事會營運的公

司或其他法人團體，而該董事會

內，須有一名人士並非註冊醫生，

亦非註冊牙醫及並非有關醫院的

僱員。至於並非醫院，亦非附表診

所的私營醫療機構，申請人可以是

法人或自然人，而不一定要是註冊

醫生或註冊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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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909 - 
012457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麗芸議員認為，如私營醫療機構

的持牌人是一間有少量股本的有

限公司，在發生醫療事故時，他們

未必能夠賠償有關的病人。因此，

就 並 非 醫 院 的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而

言，由個人擔任持牌人較公司或其

他法人團體為好。因為他們本人須

負上法律責任，故可阻嚇他們在新

規管制度下作出嚴重違規行為。  
 
政府當局表示，如私營醫療機構的

持牌人為有限公司，其董事或相關

管理人員或須就有關私營醫療機

構 的 任 何 違 規 事 件 負 上 法 律 責

任。倘若他們被裁定干犯新制度所

訂罪行 (例如沒有遵從署長作出的
暫時吊銷的命令 )，可處罰款及 /

或監禁。另外，身為私營醫療機構

僱員的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須遵

守相關的專業行為守則，並應受專

業彌償保險涵蓋。如發生涉及這些

專業人員專業失當行為的醫療事

故，有關的病人可向相關的專業團

體投訴。  
 

 

012458 - 
013242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規管衞生服務機構，陳志全

議員關注到，條例草案附表 8只指
明單一個類別 (即教育或科學 (或
教育及科學 )研究院所的處所，而
在 該 處 所 有 醫 療 服 務 (包 括 住
宿 )提供予病人，以進行臨牀試
驗 )；局長獲賦權藉於憲報刊登的
公告，日後於附表 8指明衞生服務
機構的新類別。他詢問進行複製人

類試驗的處所將來會否成為一個

衞生服務機構類別。  
 
政府當局表示，據其了解，有兩間

機構 (即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期臨床
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學一期臨床試

驗中心 )將歸入附表 8現時指明的
類別。視乎日後的發展，附表 8可
能指明的類別或會是提供紓緩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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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養服務的機構。鑒於陳志全議員提

及的處所涉及複雜的問題，倘若日

後出現這類處所，或須制訂另一套

制度以作規管。  
 
政府當局回答陳志全議員的詢問

時闡述執法機關會在哪些情況下

無手令、持手令及緊急進入處所，

詳情分別載於條例草案第 113、114
及 115條。  
 

013243 - 
014032 

主席  
陳沛然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陳沛然議員的關注

時答允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以： 
 
(a) 澄清甚麼情況會構成在私營

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特別

是假如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

(視乎情況而定 )並不在有關
處所現場，這會否致使相關服

務不被視作醫療服務；  
 
(b) 說明會否對受條例草案規管

的私營醫療機構施加護理要

求；若會，將施加哪些要求； 
 
(c) 回應他的下述關注：條例草案

附表 2第 5項第 2欄下的描述現
時採取的草擬方式，遠不足以

清晰界定甚麼會構成該附表

第 1欄所列的血液透析服務的
種類的相應醫療程序；及  

 
(d) 說明署長會否在根據條例草

案第 102條發出的實務守則
中，指明血液透析服務的種類

的某些相應醫療程序只可在

醫院施行；若會，將涵蓋哪些

醫療程序。  
 

政府當局  

014033 - 
014659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認為法案委員會應在

日後的會議上，聽取有興趣各方對

條例草案的意見。他重申政府當局

應考慮 (a)容許以合租租戶模式共
用一個處所，但互不參與各人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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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業的註冊醫生免受規管；及 (b)加
強公眾參與私家醫院的管治，例如

規定私家醫院的管治委員會成員

須包括有關的區議員。  
 

014700 - 
020017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 麗 芸 議 員 重 申 在 新 規 管 制 度

下，私營醫療機構的持牌人應為個

人。  
 
蔣麗芸議員支持規定投訴委員會

的委員中，最少一半須屬既非註冊

醫生亦非註冊牙醫的人士。她詢

問，倘若某人投訴某私營醫療機

構，但後者未有在一段時間內管理

有關的對機構投訴，該人可否向投

訴委員會作出投訴。政府當局回答

時表示，投訴委員會會考慮任何未

能在第一層解決的對機構投訴。如

在投訴作出前，該投訴的標的事宜

未獲有關的私營醫療機構處理，由

投訴委員會委出的初步處理小組

可藉書面通知，要求該私營醫療機

構在指明的限期內對該投訴進行

調查。應蔣麗芸議員要求，政府當

局答允以書面說明投訴委員會將

如何處理針對某私營醫療機構的

投訴，而當中涉及醫護專業人員的

失當行為。  
 
政府當局回答蔣麗芸議員的詢問

時詳述其諮詢工作 (載於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第 28段 )，以及註冊醫
生就條例草案中有關各類私營醫

療機構的規管標準所提出的主要

關注。該等規管標準將藉實務守則

頒布。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

最新的數據，現時本港約有 500間
日間醫療中心和 5 000間醫科及 /

或牙科診所。這些診所中估計約有

70%是小型執業診所，符合獲得豁
免的資格。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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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II項：其他事項  
 
020018 - 
020142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會上將聽取公眾對

條例草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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